附件4
承诺函

黄石市磁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我方对《黄石市磁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职工食堂食材采购比选公告》(以下简称《比选公告》)表示完全响应，遵照比选公告的要求执行，现承诺如下:

1、严格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确保所供应食材质量及果蔬新鲜度，不存在霉烂变质或临期食材，否则贵单位有权解除合同。
2、所提供的食材配送价格不高于投标人自有商超或场所的零售价格或市场均价。若经抽查发现超出以上价格，我方愿意按照该天食材总价的1.5倍赔偿，否则贵单位有权解除合同。

3、按贵单位要求时间送货到位，若超过30分钟，我方愿意按照该天食材总价的0.5倍赔偿。

4、因食材质量原因导致食物中毒，我方愿意承担由此给贵单位造成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免除当月的食材费用并解除合同。

5.近3年内无因服务质量问题导致的合同纠纷，若在履约过程中，贵单位发现存在以上问题，贵单位有权解除合同。

意向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人:                        电话:

年   月    日

